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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字体是汉字与计算机结合的产物, 与手写体和印刷体相

比, 有明显的特殊性, 其本质上是一种数据化的字体表现形式。

字库中的每一个单字都必须同时体现和表达同一种艺术风格和

形式特征。计算机字库中的“字”指的是字的形体, 而非字的意

义或者是写法。字库中的某一个字, 是字库的具体表现和实际运

用。 

 

一. 计算机字体受到著作权保护 

 

计算机字库中的单字可以作为美术作品, 受著作权法保护, 

条件是: 该单字的设计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 著作权

法所称作品, 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

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换言之, 当某一客体符合

上述概括及列举规定的构成要件且不属于排除内容时, 即

应属于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构成一件作品必须具备四个要件。其一, 须属于文学、艺术

和科学领域。其二, 应当具备一定的表现形式。其三, 可以

复制。其四, 具有独创性。其中, 独创性是作品获得著作权

法保护的关键, 它是区分作品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实质

要件。因此, 计算机字库中的单字能否获得我国著作权法的

保护关键在于判断其是否满足我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独创

性判断标准。 

 

国外关于独创性标准的规定不一。美国要求作品必须满足最

低限度的创造性要求。英国比较注重作品的创作过程, 只要

作品是作者独立创作的, 不是复制他人的作品, 作品即具有

独创性。法国的独创性标准倾向于作品应当表现或显示作者

的个性。德国则要求作品应当具有一定的创作高度。总的来

说大陆法系国家对独创性的要求往往高于英美法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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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与西方文字相比, 其字形更为复杂、笔画不一, 结构具有多样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 “由不同作者就同一题材创作的作

品, 作品的表达系独立完成并且有创作性的, 应当认定作者各自享有独立著作权。”据此, 本文认为

独创性的一般判断标准由两个部分组成: 其一, 系独立完成。其二, 有创作性, 即体现一定的个性特

征。 

 

多数法院认可, 具有独创性且具有较高的审美意义的字库中的单字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美术作品, 

应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八)项规定, 美术作品, 是指绘画、

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因此, 

美术作品的构成要件除上述一般作品的构成要件之外, 还应满足具有审美意义这一要件。根据相关

判例, 计算机字库中的单字需要符合较高的审美要求才能构成美术作品。 

 

北京汉仪科印诉昆山笑巴喜著作权纠纷案进一步明确了创造性的标准, 将字库中具有独创性的单字

作为美术作品进行保护。在该案中, 法院认为, 对那些独创性比较明显, 体现创意、智慧和劳动的单

字, 应该作为美术作品给予著作权法保护。如“笑”和“喜”两个单字笔画较多, 独创性较强, 应认

定其著作权性质。而“巴”字笔画结构相对简单, 其创作空间不大, 因此其独创性也不强, 不应作为

美术作品进行保护。 

 

现行的各类字库中的单字根据书写方式不同, 总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书法家用传统毛笔书写的

单字(其中也包含集合古代书法家作品中的单字), 如著名的“舒同体”、“启功体”。另一类是由书

体设计人员使用铅笔等现代工具描绘的美术字。对于第一类单字具有独创性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

品, 目前没有争议。书法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要素是直接体现为构成“表达”的汉字线条(即笔画)

和结构。 

 

而对于由书体设计人员使用铅笔等现代工具描绘的美术字是否具有独创性、是否能单独构成美术作

品, 应当从美术字的艺术创作规律和著作权法理论的角度来审视这一问题。美术字是经过加工、美

化、装饰而形成的文字, 是一种运用装饰手法美化文字的一种书写艺术。鉴于字库字体本身同时兼具

审美与实用工具的双重特性, 其创作的目的是满足计算机使用汉字的需要。因此, 字库字体属于作品

性和工具性紧密结合的智力成果, 在将字库字体作为美术作品进行保护时, 其独创性应当具备较高

的独特审美的要求, 亦即获得保护的字库单字, 应当明显有别于已有的公知字体。 

 

二. 字体侵权的认定 

 

实践中常见的单字侵权行为主要包括: 将具有独创性单字作为商标、在商品包装上使用单字、在公众

号中使用单字以及将单字用于电影道具等行为。其焦点一般集中在是否侵犯复制权以及是否存在对

侵权的抗辩等。 

 

“实质性相似＋接触”是著作权侵权行为认定的重要规则。一方面, 两件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 即创

造在后的作品或技术与创造在先的作品或技术在思想表达形式或思想内容方面构成同一。此处,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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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相似”意味着被控侵权作品或技术复制了或实质性来源于享有知识产权的在先作品或技术, 前

者不构成具有创造性的新作品、新技术。另一方面, 被控侵权作品或技术的行为人接触了享有知识产

权的在先作品或技术。关于“接触”事实的证明, 是指享有知识产权的作品或技术在被控侵权作品或

技术之前公之于众。若在后作品或技术与在先作品或技术明显相似, 足以排除在后作品的独立创造

的可能性, 或者在后作品或技术包含与在先作品或技术相同的特征、技术或风格, 其相同之处难以用

巧合作出解释的, 也可推定行为人有接触权利人作品或技术的事实。 

 

(一) 侵权行为的认定 

 

《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规定,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其作品的, 应当根据情况, 承担

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通过《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

项针对复制权的权利内容的规定, 可以解释《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中的复制行为是指

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 

 

认定字体侵权行为一般从作品与行为两个方面分析。其一, 从作品角度看, 被控侵权的作品复制

或挪用了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其二, 从行为角度看, 侵权人未经授权而复制、发行或通过信息网

络传播享有著作权的美术作品。 

 

在字体侵权领域, 享有著作权的字体通常均已公之于众, 如汉仪与双飞著作权纠纷一案中, 双

飞公司未经汉仪公司许可, 在其注册的商标标识中使用汉仪公司享有著作权的秀英体, 形成了

涉案作品的复制件, 亦满足“实质性相似”的要件。双飞公司生产、销售使用侵犯汉仪公司著作

权的文字商标的产品, 应承担相应的侵权法律责任。在实践中, 常见的侵权行为, 如将具有独创

性单字作为商标的行为、在商品包装上使用单字的行为、在公众号中使用单字的行为以及将单

字用于电影道具等的行为, 均已经形成明显相似的复制件, 构成著作权侵权, 须承担侵权责任。 

 

此外, 将具有独创性单字作为商标的行为、在商品包装上使用单字的行为以及在公众号中使用

单字的行为等, 若从行为角度分析除复制之外还涉及发行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的, 同时侵犯发

行权或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 合理使用的构成 

 

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的制度体系由《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的穷尽式列举与《著作权法实施条

例》中的两项一般判定要件构成, 前者列举了十二项适用合理使用制度的具体情形, 后者则在前

者穷尽列举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和“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

合法利益”两个一般判定要件。这一立法模式在本质上乃是对《伯尔尼公约》“三步检验法”

的继承, 对十二项著作权例外类型的穷尽列举乃是满足“三步检验法”第一步, “在特定且特殊

情形下”的要求。而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的一般判定要件则完全复制了与“三步检验

法”第二步和第三步相同的表述。 

 



    
 

4 
 

 

通力法律评述 | 知识产权 

上海 | 北京 | 深圳 | 香港 | 伦敦 

实践中, 将具有独创性单字作为商标的行为、在商品包装上使用单字的行为、在公众号中使用

单字的行为以及将单字用于电影道具等的行为, 均不属于合理使用。 

 

如在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等与北京环球艺动影业有限公司等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中, 

《著作权登记证书》中虽然写明“满足社会设计界和艺术界的朋友需求, 提供免费下载”, 但同

时也写明“免费提供给社会下载的同时, 防止一些不法商家利用本人作品进行商用盈利行为, 特

申请版权, 有利阻止侵权行为的发生”。换言之, 不能以此认为著作权人具有未经其许可即可以

进行商业性使用的意思表示进而否定使用者未经授权进行使用的过错。个别网站中未显示权利

声明同样不能表明著作权人允许他人未经许可进行商业使用。概言之, 将字库单字用于电影道

具等的行为, 再现了作品受保护的文字外观。它一般并不是为了说明道具名称, 而是传达其艺术

美感, 通过再现涉案作品受保护的美学表达和艺术价值, 烘托电影的时代氛围, 不构成合理使

用。 

 

三. 企业对字体侵权风险的防范与规避 

 

哪些字体可以用于商业用途, 哪些字体只能内部使用。Office 系统自带的字体, 可以免费在内部使用, 

但未必允许用于商业用途。 

 

本部分从现有案例总结不构成侵权的情形以及探索判断可商用字体的方法。 

 

(一) 不构成字体侵权的情形 

 

不构成字体侵权的情形主要包括两种。其一, 广告公司合法购买字库后, 未经明确限制, 许可其

客户使用、复制、发行的, 不构成侵权。但是, 如果区分了商业版和非商业版, 仅购买非商业版

而用于商用可能构侵权。其二, 为商业目的, 使用没有权利声明的免费字库中的字体单字, 不构

成侵权。 

 

1.   广告公司合法购买字库 

 

广告公司合法购买字库后, 未经明确限制有权许可其客户使用、复制、发行的, 不构成侵权。

但是, 必须注意, 对于汉字字库产品这类知识产权载体, 权利人可以对购买者的后续使用

行为进行明确、合理、有效的限制。如果字库产品的权利人对此进行了明确合理的限制, 且

购买者已接受这一限制, 则应认定相应后续使用行为不属于购买者合理期待的使用行为。

但这一限制必须是合理的限制, 既不应损害购买者的正当利益, 亦不能排除购买者的主要

权利。至于何种限制属于合理的限制, 一般认为应当依据购买者的性质将产品划分为个人

版(或家庭版)与企业版, 以区分商业性使用与非商业性使用的行为通常应视为合理的限制。

此时, 若购买非商业版用于商用, 则可能构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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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与宝洁、家乐福侵犯著作权纠纷案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点。在该案中, 被控侵权产品上

使用的“飘柔”二字系由被上诉人宝洁公司委托 NICE 公司采用“正版”方正倩体字库产品

设计而成, 宝洁公司及家乐福公司的行为均系对该设计成果进行后续复制、发行的行为。

法院认为, 被控侵权行为应被视为经过上诉人默示许可的行为。 

 

这对于企业防范字体侵权风险是具有启发性的。企业在包装设计、商标设计等方面应当与

正规的广告公司合作(如方正与宝洁、家乐福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中的 NICE 公司), 并与对

方确认知识产权问题, 加入相应的 IP 条款, 提前防范字体侵权风险。 

 

2.   没有权利声明的免费字库产生的字体单字 

 

以“免费软件”的方式发布的行书字库, 公众有权使用该字库。将该字库输出的字体单字

用于商业目的, 不构成侵权。 

 

字库由于其字体工具的属性, 主要是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实用工具。若权利人提供的免费

下载没有任何权利声明, 这就表明其自愿将其字库作为公共产品供公众免费使用, 权利人

应当知道相关公众下载使用的方式和后果。相关公众从其声明免费下载的行为有理由相信

可以使用该字库输出其想要得到的字体单字, 而不论其使用的性质是否具有商业性质。 

 

(二) 可商用字体的判断方法 

 

字体侵权的判断方法可概括为四种, 分别为参考法院判决、检查许可证、联系字体版权所有者

和借助第三方工具。 

 

需要注意的是, 即便是 Office 等办公软件中自带的字体也存在侵权风险, 其字体的授权范围可

能仅限于自用而不包括商用, 如方正与苏州天魂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一案中的涉案字体

“方正粗圆简体”。因此, 使用办公软件中的字体时也须谨慎判断其是否可以用于商业用途。 

 

1.   参考法院判决 

 

如今, 存在大量关于字体侵权的现有判决。我们可以通过判决书的判决结果明确某些具体

情形构成侵权或不构成侵权。如在(2014)三中民(知)初字第 09233 号民事判决书中, 法院表

明“楷体”、“宋体”和“黑体”已进入公共领域, 可用于商业目的而无需支付额外费用。据

此, 企业便可放心使用上述字体, 而无须负担侵权风险。而“楷体”、“宋体”和“黑体”之

外的其他字体则可能并不能用于商业用途, 否则将面临侵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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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检查许可证 

 

MS 提供了字体许可证供用户检查。但是, 由于许可证的复杂性以及 MS 与字体公司之间的

纠纷 , 许可证的内容可能含糊不清 , 甚至具有误导性。具体操作方法为 : 在

C:\Windows\Fonts 下找到字体文档, 右击字体图标, 选择“字体”, 然后选择“详细信息”

选项卡, 找到 “许可证描述”。如果其表明是开放许可证或明确的商业使用许可证, 那么相

关字体就可以用于商业目的。 

 

但是, “许可证描述”可能是空白的或者写得含糊不清。此时需要直接联系页面上显示的

版权所有者, 确认相关字体的使用范围。 

 

3.   联系字体版权所有者 

 

部分版权所有公司会在其网站上列出详细的许可信息。例如 , 方正(Founder)在其网站

(https://www.foundertype.com/index.php/About/powerbus.html)上明确列出了可以用于商业

目的的字体, 即“方正黑体”、“方正书宋”、“方正仿宋”、“方正楷体”、“方正甲骨文”。 

 

除此之外, Adobe 也在其网站(https://fonts.adobe.com/variations/23610/eula)上明确其开发

的字体“思源黑体”可用于商业目的而无需支付额外费用。 

 

4.   借助第三方工具 

 

部分第三方工具可用于检查字体的许可信息, 如 360(https://fonts.safe.360.cn/)。但须额外

注意, 第三方网站的查询结果的准确性无法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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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希望就相关问题进一步交流, 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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